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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14

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保龄宝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减持股份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丰”）的通知：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北京瑞丰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保龄宝股份

４７９３９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４．６１％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３

，

３９３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２６３％

，成交均价为

２３．６１

元

／

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１４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４６％

，成交均价

１６．１２

元

／

股。 以下为减持明细：

减持日期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股份占比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交易方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２８．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２６．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５７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２６．０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５５

，

８００．００ ０．２４６％ ２６．１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６％ ２６．２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５１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２９．０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２６．３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１００

，

９７９．００ ０．０９７％ ２６．７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３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２２．７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５４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２５．２５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２５．６０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２５．１１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０％ ２５．１７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７７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７５％ ２５．７１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４７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 ２６．３２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２６．２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１３８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３３％ ２６．２３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３２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 ２６．０７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３５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 ２６．０５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１５９

，

７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 ２５．６２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５２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５１％ ２５．７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５４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２５．２７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２０．０３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２０．１２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５８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１８．０６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０５

，

７００．００ ０．１０２％ １８．３３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９２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８９％ １８．３５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６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１８．５６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６４１

，

７００．００ ０．６１７％ ２０．１９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３２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７．２８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９

，

６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 １６．２８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６％ １６．１２

大宗交易

总计

４７９３９００ ４．６１％ ２１．４２３ －

北京瑞丰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

，

１８４

，

０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６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北京

瑞丰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９

，

９８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６％

；减持后仍持有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５％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北京瑞丰请公司董事会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本次减持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保龄宝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８

号院

２

号楼

Ａ８２３

、

８２５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８

号院

２

号楼

Ａ８２３

、

８２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３７８１０１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保龄宝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减持其持有的保龄宝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累计达到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１％

，且剩余股份达到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５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保龄宝：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８

号院

２

号楼

Ａ８２３

、

８２５

法定代表人：曹大宽

注册资本：伍千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３７０７１６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经营期限：自二〇〇六年三月六日至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８

号院

２

号楼

Ａ８２３

、

８２５

主要股东：华新世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１％

股权；

中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北京圆明信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３９％

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区居

留权

长期居住地

曹大宽 男 董事长 中国 无 北京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和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

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减持目的：公司资产配置需要。

（二）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然持有保龄宝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保龄宝总股本的

５．００％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根据《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股份每减少

５％

至作出本公告后两个交易

日内，应当停止买卖保龄宝的股份；但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持所持有的保龄宝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出

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次变动前持有保龄宝股份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

９９３

，

９００

股（占保龄

宝总股本的

９．６１％

），已全部取得上市流通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第一次减持公告日，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保龄宝股份余额为

９

，

９９３

，

９００

股，占保龄宝总股本的

９．６１％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再行减持保龄宝股票

４

，

７９３

，

９００．００

股，减持比例为保龄宝总股本的

４．６１％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３

，

３９３

，

９００

股， 减持比例为保龄宝总股本的

３．２６３％

；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减持比例为保龄宝总股本的

１．３４６％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仍持有保龄宝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保龄宝总股本的

５．００％

。

（三）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北京瑞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８．５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６．１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６．０２ ５７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６．１１ ２５５

，

８００．００ ０．２４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２６．２１ 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９．０２ ５１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５０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６．３７ 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２６．７８ １００

，

９７９．００ ０．０９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２．７７ ２３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５．２６ ５４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５．６１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２５．１１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５．１７ １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２５．７２ ７７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７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２６．３２ ４７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６．２４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２６．２４ １３８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３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

２６．０７ ３２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２６．０５ ３５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２５．６３ １５９

，

７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２５．７４ ５２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５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５．２７ ５４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４ 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８．０７ ５８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８．３４ １０５

，

７００．００ ０．１０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８．３６ ９２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８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８．５６ ２６

，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９ ６４１

，

７００．００ ０．６１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１７．２９ ３２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３１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６．２９ ９

，

６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６．１２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６％

合计

４

，

７９３

，

９００．００ ４．６１０％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上节披露的股份买卖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无其他任何股份交易

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本报告书的文本原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大宽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附：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附表：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禹城市

股票简称 保龄宝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执行法院裁定

□

国有股份行政划转或变更

□

继承

□

间接方式转让

□

赠与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其他

（

请注明

）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９

，

９９３

，

９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９．６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５．００％

减持数量

：

４

，

７９３

，

９００

股

减持比例

：

４．６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

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

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盖章

）：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曹大宽

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６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不存在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时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１８３

号泰宸商务大厦

Ｂ

座

２６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金玉军先生

（六）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布，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

３６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５２

，

１０１

，

８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６６％

。 其中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５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９

，

６８８

，

９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７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名，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８８％

。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代表出席了会

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

了各项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

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１３３，３１３，２１６ ８７．６５ １３，０００，２０７ ８．５５ ５，７８８，４０９ ３．８０

是

２．１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

及定价原则

３１，７４９，３９１ ６２．７４ １６，５４２，３２４ ３２．６９ ２，３１４，２８６ ４．５７

否

２．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

期限

３１，７４９，３９１ ６２．７４ １６，５２８，９２４ ３２．６６ ２，３２７，６８６ ４．６０

否

３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

３１，７４９，３９１ ６２．７４ １５，２０７，５０７ ３０．０５ ３，６４９，１０３ ７．２１

否

４

关于调整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的议案

３１，７４９，３９１ ６２．７４ １５，２０７，５０７ ３０．０５ ３，６４９，１０３ ７．２１

否

５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

购合同

＞

之补充合同

》

的议案

３１，７４９，３９１ ６２．７４ １５，２０７，５０７ ３０．０５ ３，６４９，１０３ ７．２１

否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项的议案

３１，７４９，３９１ ６２．７４ １５，２０７，５０７ ３０．０５ ３，６４９，１０３ ７．２１

否

注： 除第一项议案其余均为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

司、丹东东辰经贸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则有效表决权股份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石艳玲律师和刘华剑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 意 见 书

金同沈券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１６

号

致：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下称“本所”）接受沈阳金山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委托，指派石艳玲律师、刘华剑律师列席了公司二零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召集。 有关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主要事项，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发布了《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公告形

式通知了全体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时

００

分在公司二十六楼

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金玉军先生主持。

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至

１１

时

３０

分、下午

１３

时

００

分至

１５

时

００

分。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事项

一致。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所律师对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关证明文件的查

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

３

名股东（其

中

２

名股东委托同一代理人）， 代表股份

１３２

，

４１２

，

９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８８％

。

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 在有效时间内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３５７

名，代表股份

１９

，

６８８

，

９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８％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３６０

名，合计代

表股份

１５２

，

１０１

，

８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６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后确认，上述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股东大会新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董事会提出的全部议案，股东没有提出新议案。

四、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对

列入会议通知的六项议案进行了表决。除第一项议案外，其他议案均涉及关联

交易，关联股东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丹东东辰经贸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票数

１３３

，

３１３

，

２１６

， 赞成比例

８７．６５％

； 反对票数

１３

，

０００

，

２０７

，反对比例

８．５５％

；弃权票数

５

，

７８８

，

４０９

，弃权比例

３．８０％

。 该项议案获得通

过。

２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

３１

，

７４９

，

３９１

，赞成比例

６２．７４％

；反对票数

１６

，

５４２

，

３２４

，

反对比例

３２．６９％

；弃权票数

２

，

３１４

，

２８６

，弃权比例

４．５７％

。该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２．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

３１

，

７４９

，

３９１

，赞成比例

６２．７４％

；反对票数

１６

，

５２８

，

９２４

，

反对比例

３２．６６％

；弃权票数

２

，

３２７

，

６８６

，弃权比例

４．６０％

。该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３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

３１

，

７４９

，

３９１

，赞成比例

６２．７４％

；反对票数

１５

，

２０７

，

５０７

，

反对比例

３０．０５％

；弃权票数

３

，

６４９

，

１０３

，弃权比例

７．２１％

。该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４

、关于调整《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

３１

，

７４９

，

３９１

，赞成比例

６２．７４％

；反对票数

１５

，

２０７

，

５０７

，

反对比例

３０．０５％

；弃权票数

３

，

６４９

，

１０３

，弃权比例

７．２１％

。该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５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

３１

，

７４９

，

３９１

，赞成比例

６２．７４％

；反对票数

１５

，

２０７

，

５０７

，

反对比例

３０．０５％

；弃权票数

３

，

６４９

，

１０３

，弃权比例

７．２１％

。该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数

３１

，

７４９

，

３９１

，赞成比例

６２．７４％

；反对票数

１５

，

２０７

，

５０７

，

反对比例

３０．０５％

；弃权票数

３

，

６４９

，

１０３

，弃权比例

７．２１％

。该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应上市公司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没有要求本所律师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负 责 人：于德彬

经办律师：石艳玲

刘华剑

二Ｏ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０

证券简称：金瑞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以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

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学术楼六楼七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７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７１

，

８１６

，

７６２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８７％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２

人，

代表股份数

６７

，

１６４

，

６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９６％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

７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４

，

６５２

，

１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１％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朱希英先生主持，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廖青云、董亚

杰到会见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０

，

６６９

，

４９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０％

；反

对

６１２

，

８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５％

；弃权

５３４

，

４０１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５０４

，

８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５．３４％

； 反对

６１２

，

８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３．１７％

；弃权

５３４

，

４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１．４９％

。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７％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８％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８．３１％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３％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６

，

７３３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７％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７％

；弃权

３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６％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６

，

２８３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８％

；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８．３１％

；弃权

３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１％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３

、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７％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８％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８．３１％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３％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４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７％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８％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８．３１％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３％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５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１５

，

２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１１％

；反对

１

，

１９１

，

６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１．０８％

；弃权

４５

，

７０１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１％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１４

，

７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３．４０％

；反对

１

，

１９１

，

６６２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５．６２％

；弃权

４５

，

７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９８％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６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１９

，

２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１８％

；反对

８８４

，

９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６６％

；弃权

３４８

，

４０１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１６％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１８

，

７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３．４９％

； 反对

８８４

，

９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９．０２％

；弃权

３４８

，

４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４９％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７

、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

；反

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７％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８％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８．３１％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３％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８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

；反

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７％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８％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８．３１％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３％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的处置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

；反

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７％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８％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８．３１％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３％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

；反

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７％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２８％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８５１

，

８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８．３１％

；弃权

３５５

，

０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７．６３％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还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且具体方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

为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

；反

对

５９１

，

２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４６％

；弃权

６１５

，

６０１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８９％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５９１

，

２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２．７１％

；弃权

６１５

，

６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３．２３％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０

，

６０９

，

８９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３２％

；反

对

５９１

，

２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２％

；弃权

６１５

，

６０１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６％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５９１

，

２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２．７１％

；弃权

６１５

，

６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３．２３％

。

（五）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 ％

；反

对

５９１

，

２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４６％

；弃权

６１５

，

６０１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８９％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５９１

，

２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２．７１％

；弃权

６１５

，

６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３．２３％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５ ％

；反

对

５９１

，

２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４６％

；弃权

６１５

，

６０１

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８９％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５９１

，

２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２．７１％

；弃权

６１５

，

６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３．２３％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０

，

６０９

，

８９９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３２％

；反

对

５９１

，

２６２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２％

；弃权

６１５

，

６０１

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６％

。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

，

４４５

，

２８２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７４．０６％

； 反对

５９１

，

２６２

股， 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２．７１％

；弃权

６１５

，

６０１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３．２３％

。

四、律师见证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廖青云、 董亚杰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全

过程，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资格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鑫科材料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５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４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芜湖市物资大厦举行，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２

人， 代表股份

１４８

，

７１８

，

４８６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０９％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９

人，代表股

份

６８４

，

８０２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８

，

０３３

，

６８４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９３％

。 公司

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周瑞庭先生主

持。

经大会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１

亿元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生产经营用的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六个月。

同意

１４８

，

４３６

，

６３４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１％

； 反对

２６１

，

４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８％

；弃权

２０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０１％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巴彦淖尔市飞尚铜业有限公司签订《关于相互提供融资担

保的协议》，互保金额为

１．５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３

年，关联股东芜湖恒鑫铜业集

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同意

１９

，

１０８

，

３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７．９４％

；反对

２５３

，

９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０％

；弃权

１４８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７６％

。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蒋敏律师、徐钧如律师现场见证，认

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

法》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５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收到公司董事黄宪法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黄宪法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由于黄宪法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

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其在公司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５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收到公司监事黄胜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黄胜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由于黄胜华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

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本公司及监事会对其在公司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关于基金经理秦海燕休假

由他人代为履行职责的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旗下天治品质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５０００２

）（简称：“天治品质优选基金”）和天

治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５０３

）（简称：“天

治核心成长基金”）基金经理秦海燕女士将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休年假、

产假，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回岗履职。 在此期间，本公司决定天治品质优

选基金由其现任另一位基金经理吴战峰先生继续管理， 天治核心成长

基金由吴战峰先生代为管理。

吴战峰先生具有基金经理任职资格， 现为天治品质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以上基金经理职责代为履行事项已上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

案。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从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永泰控股”）获悉，永

泰控股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份

１００

，

５１６

，

１２９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３７％

）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截至公告日，永泰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质

押登记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３５６

，

２５７

，

８４７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３１％

。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４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深圳万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披露完成后，发现该方案“三、薪酬标准（二）

外部董事采用津贴制”部分内容表述存在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二）外部董事采用津贴制

外部董事

２０１２

年津贴标准为

６

万元整（含税）

／

年，按月平均发放。

更正后：

（二）外部董事采用津贴制

外部董事

２０１２

年津贴标准为

５

万元整（含税）

／

年，按月平均发放。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天目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接到大股东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现代联合）来函：

现代联合正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要事项， 因本次事项还存在不确定性，

为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信息公平披露，

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停牌。 待相关事项明确后，本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最迟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告披露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